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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11屆第4會期財政委員會召開第8次全體委員會

議，本部承邀列席報告，深感榮幸。茲就「經濟成長讓全民共享：

政府如何縮短所得差距暨改善相對貧窮化之對策」，提出專題報

告。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 

 

壹、 背景 

依社會福利政策綱領，我國社會安全體系係以社會保

險為主，社會津貼為輔，社會救助為最後一道防線。社會救

助除維持國民基本經濟生活水準外，政府亦積極協助低所

得家庭累積資產與開創人力資本，並建立就業與社會救助

體系間之銜接，緩解家庭經濟困境，鼓勵及早脫貧。 

 

貳、 執行情形 

本部辦理以下措施： 

一、 持續強化社會救助工作及發給各類弱勢對象津貼，照

顧經濟弱勢民眾，定期檢討最低生活費，使需政府照

顧之對象能納入救助範圍： 

（一） 99年修正社會救助法，放寬貧窮線及審核門檻、

新增中低收入戶，讓更多弱勢民眾納入政府照

顧範疇，113年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共 52萬

9,713人，占總人口 2.26%。 

（二） 為擴大照顧未符合社會救助法照顧對象之弱

勢族群，分別於各福利法規提供各項生活扶助，

包括本部照顧之弱勢兒童及少年、老人、身心

障礙者等；其他部會負責之原住民、農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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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及榮眷，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弱勢兒少生活扶助、特殊境

遇家庭扶助、榮民就養給與、國民年金老年、

身心障礙者基本保障年金、原住民給付。低收

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各項針對經濟弱勢者之補

助，113 年合計照顧約 196 萬餘人，占全國人

口數約 8.38%，顯示經濟弱勢民眾多已納入我

國現行社會福利體系照顧。 

（三） 113 年政府移轉收入（社會福利津貼補助）使

縮小所得差距達1.24倍，所得分配差距由7.38

倍，縮短為 6.29倍，顯示社會福利政策對縮小

所得差距有具體效果。 

 

二、 依據消費者物價指數，定期調整各項社福補助及津貼

額度： 

（一） 為建立社會福利津貼制度化調整機制，以符合

公平正義原則，自 100 年起，政府已分別於國

民年金法、社會救助法、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

貼發給辦法、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發給辦法、

弱勢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與托育及醫療費用

補助辦法等相關法規，增訂納入定期每 4 年參

照行政院主計總處所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成長率公告調整(但成長率如果為零或

負數時，則不予調整)。 

（二） 113 年已按行政院主計總處 113 年 1 月 5 日所

發布之 112 年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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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2），較 108 年（98.30）上漲 7.34%，

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按 7.34%調幅調高各項

津貼及給付金額。各項社會福利津貼及國民年

金給付調增情形，依據地區、對象、補助項目

及款別不同，調增金額於 150元至 1,248元不

等。 

 

三、 提供多元給付，協助經濟弱勢家庭免於陷困 

（一） 依社會救助法提供生活扶助、健保費及學雜費

減免 

為照顧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等生活陷入

困難之民眾或家庭，政府予以列冊，提供持續

性經濟協助，發給生活扶助金（如家庭生活補

助、兒童生活補助及就學生活補助）、補助參加

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減免就讀國內公立或

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者學雜費、提供

醫療補助等，以維持其基本生活。 

（二） 急難救助及急難紓困 

如民眾遭逢社會救助法第 21 條規定急難

事由，致生活陷於困境，可持相關證明，向戶

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急難救

助，符合規定者發給救助金，協助紓解急困。

另社會安全網計畫中納入急難救助紓困方案，

針對因一時急難事故致經濟陷困之個人及家

庭，提供即時性經濟支持及完整性福利服務，

並擴大至社福中心、家暴中心、社區心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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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執行及核定單位；個案如有其他福利需求，

公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轉介相關社會、

衛生、勞工或教育等相關單位申辦相關福利事

項。 

（三） 實物給付服務 

除現金補助外，本部結合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及民間資源，設置實物銀行據點，由社工

人員評估與資源連結，針對經濟陷於貧窮之邊

緣戶，提供飲食、日常用品及衣物等相關扶助，

或對於符合低收入戶而現金給付仍不足支應

其生活者，提供物資或食品作為補充性服務，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亦透過社會福利服務

中心，就近提供不利處境民眾資源轉介及家庭

支持等服務，以提供是類家庭及時之協助與紓

困。113年照顧 313萬餘人次。 

四、 弱勢對象加發生活補助 

邇來國際經濟貿易情勢出現變化，社會經濟隨之

大幅波動，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經濟弱勢民眾，

受到相當影響，為減緩衝擊，行政院「因應國際情勢

強化經濟社會及民生國安韌性特別條例」納入「照顧

民生」主軸，加強照顧弱勢族群，針對低收入戶、中

低收入戶、弱勢身心障礙者、老人、兒少、特殊境遇

家庭等，將辦理加發生活補助金，以安頓其生活。加

發補助期間為 115年 1月至 116年 1月，共 13個月，

按月發放，本次加發以簡政便民為原則，符合加發補

助對象者，受補助者免申請，由民眾設籍之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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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檢核其資格後，主動發給，按月直接匯

款至民眾帳戶，低收入戶每人每月加發 1,000 元、中

低收入戶 750 元、其他加發對象 500 元，同時符合加

發對象不同資格者，從優擇一發給，預計照顧約 108

萬餘人。 

 

參、 結語 

為使經濟弱勢民眾獲得妥適之照顧，並減緩所得差距

擴大，本部將持續督請各地方政府落實社會救助法，協助

經濟弱勢民眾維持基本生活水準，並適時提供各項福利服

務與協助。 

本部承大院各委員長期支持與協助，對業務推動有極

大助益，在此敬致謝忱。尚祈各位委員，繼續給予支持。 

 

 


